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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市政施工及运维4起、4人。 
2021年同期发生16起、死亡16人。同比，事故起数持平，死亡人数增加
2人。其中， ，市政施工及运维3起、3人。

 分析 ，违章作业是 ，占比100%。通过事故调查报告
分析，受害者均不同程度存在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等现象，

屡禁不止，既是事故受害者，也是肇事者。
排在 的是，建设、施工、监理等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双重预

防体系不运行、标准化工作不开展、危大工程不编制或不执行方案、施工
作业不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教育培训弄虚作假，安全检查走马观花、隐患
整改点到为止，项目以包代管、用工私招滥雇，等等。

的是，监督管理不到位。

按照 划分，全省6个市上报事故，其中济南10起、死亡11人，临沂2起、3人，青岛、淄博、
威海、德州各1起、1人，特别是济南市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到全省的62.5%、61.1%，同比分别
上升150%、175%。



按照发生时段划分：

9月份发生4起、死亡5人，分
别占事故起数的25%、死亡人数
的27.8%；

3月、8月各发生3起、死亡3
人，分别占18.8%、16.7%；

4月、7月各发生2起、死亡2
人，分别占12.5%、11.1%；

10月份发生1起、死亡2人，
分别占6.3%、11.1%；

5月份发生1起、死亡1人，分
别占6.3%、5.6%。

，涉及施工总承包单位责任的16家，其中特级资质企业5家，外省入鲁企业7家，其
中央企3家，江苏2家、广东和上海各1家。涉及施工专业承包单位责任的9家；监理单位责任的11家，其中一
监理企业涉及3事故。



按照 划分，高处坠落事故9起、死
亡10人，分别占56.3%、55.6%；坍塌事故4起、
死亡5人，分别占25.0%、27.8%；机械伤害、
物体打击、其他事故各1起、死亡1人，分别各占
6.3%、5.6%。

从事故类型看，今年高处坠落、施工坍塌、
起重伤害、物体打击等4类事故频次较高，是建
筑施工“四大顽疾”。

起重伤害、施工坍塌是造成群死群伤的主要
事故。2018年以来，我省发生3人以上事故5起，
其中3起是塔机安装拆卸，2起是模板坍塌。今年，
2起2人事故，1起是塔机安装拆卸，另一起是基
坑坍塌。



高处坠落事故成为建筑施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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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是指建筑施工现场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 因高处作业引发的生产

安全事故统称为 。



跟踪行动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
        ——印发了8月、9月、10月三个 ，着力推动百日行动纵深开展

等一系列文件，将预防高处坠落
        —— ，组织编制了

和录制了
短视频等               

这些文件、活动也引起住房城乡建设部、省应急管理厅和外省同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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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织编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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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原则

 ——高处坠落预防工作要践行“ ”，立足“ ”，坚持“
”的原则。

  ——全面落实 和 等参建单位主体责任，着力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
安全状态、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和管理上的缺陷。
  ——加快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积极推广应用 的安全防护设施，
有效落实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措施。
 ——加快推进 建设，依靠物联网、大数据和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提高施工现场
安全生产监测预警水平。



      
      监督管理施工、监理等单位落实预防高处坠落责任和措施；

保障安全文明措施费的支付，监督专款专用。

      应 ，将预防高处

坠落事故同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相结合，

至少开展一次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检查，严格落实

等管理措施。

       应当 纳入 ，制定预防高处坠

落安全监理 。审核施工单位编制的

， 执行和落实情况，检查施工单位安全防护用品购置、检验、

配备、发放和使用情况，参加或组织高处作业安全防护设施的验收、检查。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制定预防高处
坠落的安全技术措施，施工前编制预防高处坠落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安全防护设施安装后经验收合格方可使用，作业前应进行检查、维护，
合格后方可作业；安全防护设施验收合格后，应设验收合格牌，标明搭设、
验收和维护责任人，按照“谁安装，谁维护”的原则，实施挂牌管理。
       拆除专业安全防护设施时，经审批后方可进行。属于临时拆除的，拆
除后应设置警示标志和专人监护，采取相应的替代措施；作业完成后应及
时将原防护设施复位，重新组织验收合格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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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种作业人员需持证件上岗。组织高处作业人员定期体检，患有高血
压、心脏病、癫痫病等高处作业禁忌人员不得从事高处作业。当作业人员
出现身体不适、疲劳过度或精神异常等情况时，不得从事高处作业，已上
岗的应及时撤离。高处作业时，应按要求正确穿戴紧口工作服、安全帽、
安全带和防滑鞋。



         
       

      

      将高处作业纳入三级安全教育必备内容。

      时， ， 当班作业活

动存在的高处坠落事故风险点和注意事项、防范措施。

      定期开展事故案例警示和安全体验教育；建立安全教育培训档案。



         
       

       

       应将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单位的安全帽、安全带、安

全带母索等安全防护用品纳入统一采购、使用、管理。安全防护用品必须

由施工单位统一发放，并验收送检合格；严禁从业人员购置或佩戴使用不

合格的安全防护用品，严禁私自改装、更换、拆除安全防护用品原有部件。





（1）上杆离地高度应为1.2m，下杆应设置在上杆和挡脚板中间;

（2）当上杆离地高度大于1.2m时，应增设横杆，横杆间距不应大于

600mm；（3）立杆间距不应大于2m；（4）栏杆下部应设挡脚板，

挡脚板应为硬质材料，高度应不小于180mm；（5）立杆和横杆的设

置、固定及连接应牢固可靠,确保横杆和立杆任何部位处,均能承受任何

方向1kN的外力作用。

       ：应按 要求制作，栏板主

要受力构件均能承受任何方向1kN的外力作用。

    



       

非竖向洞口应采用盖板进行防护，盖板宜采用

工具化盖件。盖板应能承受不小于lkN的集中荷载

和不小于2kN/㎡的均布荷载，有特殊要求的盖板应

另行设计。



     

      
       



 ——

       （1）搭设安全防护网（ ）前， ，
按照方案组织施工。
      （2）搭设时，应每隔3m设一根支撑杆，支撑杆水平夹角不宜小
于45°。
      （3）当在楼层设支撑杆时，应预埋钢筋环或在结构内外侧各设
一道横杆。
     （4）宜采用 配合 设置，应外高内低，网与
网之间应拼接严密。
       



 
      —— 

     （1）宜采用工具化、定型化安全防护棚，现场搭设的应编制专项施工方
案，按照方案组织施工。
     （2）当为非机动车辆通行时，棚底至地面高度应不小于3m;为机动车辆通
行时，应不小于4m。
     （3）当建筑物高度大于24m时，顶棚应双层搭设，高度不应小于4m。
    （4）当顶棚采用木质板双层搭设时，木板间距应不小于700mm，厚度应
不小于50mm。
    （5）防护棚的长度应根据建筑物高度与可能坠落半径确定。
    （6）不得在安全防护棚上堆放物料。



 ——

（1）

（2）攀登设施、工具应根据现场情况选用钢斜梯、钢直梯、人行塔梯等，梯道
安装应牢固可靠。

（3）直梯梯格间距宜为300mm，扶梯踏步间距不应大于400mm。
（4）人行塔梯顶部和各平台应满铺防滑板,四周应设置防护栏杆,当高度超过5m

时，应与建筑结构间设置连墙件，连墙件应逐层设置，且间距不大于4m。
（5）固定式直梯应采用金属材料制成，顶端的踏步应与攀登顶面齐平，并应加

设1.1m至1.5m高的扶手，当攀登高度超过3m时应加设护笼，超过8m时必须设置梯
间平台。

（6）遇有冰、霜、雨、雪等天气的高处作业，施工通道应采取防滑措施。



 

  ——

       1.坑槽、楼层、楼梯、平台、屋面等坠落高度基准面2m及以上
进行临边作业，应安装防护栏杆或防护栏板。

      2.防护栏杆应设置在临空一侧，采用密目式安全网、钢板网等措
施进行封闭。
     



——

       

      1.竖向洞口

    （1）洞口 时，应采取封堵措施；
    （2）洞口 时，应在临空一侧设置防护栏杆或防护栏板， 等措
施进行封闭；
    （3）外墙面等处落地的竖向洞口、窗台高度低于800mm的窗洞及框架结构在浇筑完混凝土未砌筑墙体时的洞口，应按
临边防护要求设置防护栏杆或防护栏板。      
     



——

 
       2.非竖向洞口

    （1）洞口短边边长或直径为25mm-500mm时，应采

用盖板覆盖；

    （2）洞口短边边长或直径为500mm-1500mm时，

应采用盖板覆盖或防护栏杆、栏板防护；

    （3）洞口短边边长或直径≥1500mm时，应在洞口作

业侧设置防护栏杆或防护栏板，洞口应采用安全平网封

闭。



——
      

       3.电梯井

    （1） 应设置防护门，防护门应按

设计制作，高度应不小于1.5m，底端距地面高度不

应大于50mm，并设置挡脚板；

    （2） 内应每隔2层且不大于10m加设一道安全

平网，且宜间隔增设硬质防护；

    （3）施工层 ，井道口处应设置隔离防护设施。



      

1.应借助施工通道、梯子及其他攀登设施和用具从事登高作业，攀登作业设施和用具应牢固可靠。
2.在通道处使用梯子作业时，应有专人监护或设置围栏。
3.同一梯子上不得两人同时作业，脚手架操作层上严禁架设梯子作业。
4.梯子宜为定型化、工具化金属产品，严禁使用自制木质梯子。
5.使用单梯时梯面应与水平面成75°夹角，踏步不得缺失，不得垫高使用。
6.上、下梯子时，必须面对梯子，双手扶牢，不得手持物件攀登。

1.悬空作业应设置牢固的立足点，并配置登高和防坠落装置和设施。
2.严禁在未固定、无防护设施的构件及管道上进行作业或通行。
3.当利用吊车梁等构件作为水平通道时，临空一侧应连续设置防护栏杆或安全带母索等防护措施，当设置母索时应按规

定收紧。

      
1.交叉作业时，不得在上下同一垂直面作业，下层作业位置应处于上层作业的坠落半径之外。
2.坠落半径内应设置安全防护棚或安全防护网等安全隔离措施；无安全隔离措施的，应设置警戒隔离区，严禁人员擅自

进入隔离区。
3.处于起重机臂架回转范围内的通道，应搭设安全防护棚。
4.对不搭设脚手架和设置安全防护棚的交叉作业，应设置安全防护网，当多层、高层建筑外立面施工时，应在二层及每

隔四层设一道固定的安全防护网，同时设一道随施工高度提升的安全防护网。 



       
      

1.安装拆卸前必须编制专项施工方案，严格按照方案和说明书作业。
2.安装、拆卸、顶升、附着和维保等作业过程中，作业人员必须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穿防滑鞋、

紧口工作服和防护手套。
3.塔机起重臂一侧宜设置安全带母索，供维保人员系挂安全带。
4.塔机应按规定设置爬梯、护圈和休息平台，垂直攀爬塔机时宜使用防坠器或安全带母索。
5.设备与建筑物之间搭设的司机通道，应按方案搭设，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6.严禁使用塔式起重机吊运人员上下。



       

1.安装拆卸前必须编制专项施工方案，严格按照方案和说明书作业。
2.安装完毕经验收合格，方可使用。严禁使用未安装完毕和未经验收合格的设

备。
3.未验收合格交付前，安装人员离开现场时，应切断主电源，加锁吊笼门、开

关箱，严禁他人擅自启用。
4.必须由专人驾驶操作。下班后，吊笼必须停靠地面，切断主电源，加锁防护

门和开关箱，严禁他人擅自启用。
5.应设置停层平台，平台两侧应设置防护栏杆，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钢板网

等进行封闭。
6.平台口处应设置高度不低于1.8m的楼层防护门，防护门应设置防外开装置，

严禁外开。
7.各种安全限位装置应灵敏可靠，楼层门应采取防止人员和物料坠落的措施,上

下运行行程内应无障碍物。
8.物料提升机严禁乘人，施工升降机载员不得超过9人（含司机），人货混运时

不得超过2人（含司机）。



      

1.应选用专业厂家制作的定型产品,不得使用自行制作的吊篮。
2.安装拆卸前必须编制专项施工方案，严格按照方案和说明书作业。
3.吊篮内不得超过2人，必须为每名作业人员独立设置安全带母索和安全锁扣。
（1）作业人员应当将安全锁扣正确系挂在安全带母索上；
（2）安全带母索应固定在建筑物可靠位置上，不得与吊篮上的任何部位连

接，与结构阳角接触部位应设防磨损衬垫；
（3）安全带母索和安全锁扣的配件应当完好、齐全，安全锁扣规格和方向

标识清晰可辨。
4.作业人员应从地面进出吊篮，严禁从建筑物顶部、窗口（洞口）等部位进

出吊篮；遇有特殊情况不能落地时，应搭设供吊篮停放专用平台。
5.不得将吊篮用作垂直运输设备。
6.下班后，应将吊篮放至地面或专用平台，切断主电源、加锁电器柜，严防

他人未经允许擅自启用。



      
       

    
（1）搭设制作操作平台应当编制专项方案，进行设计计算，架体结构应采用钢管、

型钢等材料组装；
（2）平台应满铺脚手板，脚手板应平整、固定牢固可靠，材质和承载力应符合要

求；
（3）平台的临边应设置防护栏杆或防护栏板，单独设置的操作平台应设置供人上

下的扶梯；
（4）应设置限载牌，标明允许负载值和作业人数；
（5）搭设完成后应经验收合格方可使用，验收合格后应设置验收合格牌，标明搭

设、验收和维护责任人；
（6）使用中的操作平台，应由专人进行维护，每月不少于1次定期检查；
（7）操作平台上的物料应及时转运，不得超重、超高堆放；

     



1.搭设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按方案组织施工。
2.作业层应当符合下列要求：（1）满铺设脚手板，脚手板应铺稳、铺

实、铺平，固定牢固可靠，不得出现“探头板”；（2）在外立杆内侧设置
两道防护栏杆，下部设置挡脚板；（3）下部用安全平网兜底，以下每隔
10m用安全平网封闭。

3.外侧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网或钢板网进行全封闭，不得留有空隙。
4.内立杆与建筑物之间距离不宜大于150mm，否则应采取封闭防护措

施。
5.应设有作业人员上下专用通道，严禁随意攀爬架体。
6.搭设和拆除过程中，应同步设置安全带母索，作业人员必须正确佩戴

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穿防滑鞋、紧口工作服和防护手套，将安全带系挂
在安全带母索上。



     

1.开挖深度超过2m的基坑，周边应安装防护栏杆或防护栏板。
2.应设置上下基坑专用斜道、梯道、扶梯、入坑踏步等攀登设施，严禁沿坑壁、支撑

或乘坐运土工具上下基坑。上下基坑攀登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设置专用梯道时，梯道应设扶手栏杆、梯道的宽度应不小于1m;
（2）当采用坡道代替梯道时，应加设间距不大于400mm的防滑条等防滑措施。
3.降水井、开挖孔洞等部位应按规定设置防护盖板或防护栏杆、栏板，设置明显警示

标志，夜间设红灯警示。
4.当基坑施工设置栈桥、作业平台时，应设置临边防护栏杆、栏板。
5.在支撑梁上行走时应设置安全带母索。

       



      
       

1.上下模板支撑架应设置专用攀登通道,不得在连接件和支撑件上攀登，不得在上下同一垂直面上装拆模板。
2.模板安装和拆卸时，作业人员应有可靠的立足点，应采取防护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坠落基准面2m及以上高处搭设与拆除柱模板及悬挑结构的模板，应设置操作平台；
（2）支设临空构筑物模板时，应搭设操作平台或脚手架;
（3）悬空安装大模板时,应在平台上操作，不得在吊装中的大模板上站立或行走;
（4）高处拆模作业时，应配置登高用具或搭设操作平台。
3.当模板上有预留孔洞时,应在安装后及时将孔洞覆盖。
4.翻模、爬模、滑模等工具式模板应设置操作平台，上下操作平台间应设置专用攀登通道。

       



1.绑扎钢筋和安装钢筋骨架需悬空作业时，应搭设脚手架和上下通道,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攀登骨架作业。
2.绑扎圈梁、挑梁、挑檐、外墙、边柱和悬空梁等构件的钢筋时,应搭设脚手架或操作平台。
3.在坠落基准面2m及以上高处绑扎柱钢筋时，应搭设操作平台；悬空绑扎钢筋时,必须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带。

1.浇筑储仓或拱形结构时，应自下而上交圈封闭，并应搭设脚手架。
2.在坠落基准面2m及以上高处浇筑混凝土时，应搭设操作平台；悬空浇筑混凝土时,必须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带。



1.起重吊装悬空作业应有安全防护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结构吊装应设置牢固可靠的高处作业操作平台或操作立足点;
（2）操作平台外围应设置防护栏杆;
（3）操作平台面应满铺脚手板;
（4）人员上下高处作业面应设置爬梯。

2.吊装钢结构构件时，应搭设用于临时固定、焊接、螺栓连接等作业活动
的高空安全设施，并应随构件同时起吊就位。吊装就位的钢构件应及时连接。

3.钢结构安装宜在施工层搭设水平通道，通道两侧应设置防护栏杆。
4.钢结构或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安装作业层应设置供作业人员使用的安全带

母索。



       1.门窗安装处于高处作业时，应有防坠措施，作业人员应按规定佩戴系挂安全带。
       2.无安全防护措施时，不得站在樘子、阳台栏板上作业。
       3.门窗未固定牢固可靠时，不得手拉门窗进行攀登。
       4.安装外墙门窗时，操作人员的重心应位于室内，不得在窗台上站立。

       

       1.在坡度大于25°且无外脚手架屋面作业时，应在屋檐边设置不低于1.5m高的防护栏杆，并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
钢板网等措施进行封闭。
       2.在轻质型材等屋面上作业，应搭设临时走道板，不得在轻质型材上行走。
       3.安装轻质型材板前，应采取在梁下支设安全平网或搭设脚手架等安全防护措施。
       4.保温、防水、粉刷、镶贴等外墙高处作业时，不得使用座板式单人吊具，不得使用自制吊篮。 



高处作业时要正确佩戴和规范使用安全带、安全帽、防滑鞋、防护手套等防护用品，穿紧口工作服。

严禁强令人员冒险作业。
严禁在临边、洞口边、脚手架等部位、设施上休息、嬉戏、打闹。
严禁酒后进入施工现场作业。
禁止人员在未固定、无防护设施的构件及管道上进行作业或通行。
严禁高空抛物。
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移动或拆除安全防护设施、装置和安全标志。



当遇有强风、浓雾、大雨、暴雪、雷暴和沙尘暴等恶劣天气时，
不得进行露天高处作业。

及时清除作业面上的水、冰、霜。
恶劣天气后，应对高处作业安全设施进行检查，当发现有松动、

变形、损坏或脱落等现象时，应立即进行加固、修理完善，合格后
方可使用。

下，严禁从事高空作业。



应按下列规定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1）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当日应当停止工作；
（2）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至40℃以下，全天户外露天作业时间不得超过5小时，11时至16时应当暂停

户外露天作业；
（3）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至37℃以下，应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

户外露天作业。



三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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